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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东部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特定事项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概况

1、2025年2月28日，久融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久融新能源）与

杭州易和网络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易和网络）签署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根据已

备案的评估报告，确定久融新能源将其持有的杭州东部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

4,400,000股股份以人民币36,487,800元价格转让给易和网络。

2、2025年2月28日，久融新能源与易和网络签署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

鉴于久融新能源向易和网络采购货物，并签署多份采购合同，截至协议签署日，

主债权金额为人民币46,402,800元。因久融新能源未能如期向易和网络偿付相关

款项，已构成《采购合同》项下违约，易和网络有权依据相关合同约定要求其偿

付相关款项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。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同意以标的股份抵偿主债权，

具体方案如下：(1)久融新能源根据《股份转让协议》应当取得的标的股份转让

价款优先用于清偿主债权，即易和网络无需向久融新能源实际支付标的股份转让

价款；(2)待标的股份完成过户后易和网络即成为标的股份的唯一所有权人。

3、2025年6月30日，久融新能源与易和网络签署《股份转让协议之价格调整

协议》，双方按照“标的股份除以东软股份总股本”计算并协商调整标的股份转

让价款为人民币36,466,600元。

4、2025年6月30日，久融新能源与易和网络签署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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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》：双方确认，《补充协议》约定久融新能源优先用于清偿主债权的标的

股份转让价款金额应以《价格调整协议》确认的金额为准。双方确认对《补充协

议》中的主债权金额根据双方《往来款询证函》重新确认调整，截止《补充协议》

签署日，主债权金额调整为46,402,869.13元。

5、公司于2025年7月30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

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了《杭州东部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5-033）、《杭州东部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持股情况变

动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34）。

6、2025年8月27日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《关于

东软股份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申请的确认函》（股转函〔2025〕2210号）。根据2025

年9月26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《证券过户登记确

认书》，上述股权已于2025年9月25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。

本次特定事项协议转让前后交易各方持股情况如下：

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

股数（股） 占股本比例

（%）

股数（股） 占股本比例

（%）

久融新能源 4,400,000 5.217 0 0

易和网络 0 0 4,400,000 5.217

本次转让非通过二级市场进行，属于特定事项协议转让。公司董事会提醒投

资者，上述股权转让事项，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。

二、备查文件

（一）《关于东软股份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申请的确认函》（股转函〔2025〕

2210号）；

（二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《证券过户登记确

认书》；

（三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东软股份《持股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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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》。

杭州东部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5 年 9 月 26 日


